
附件 

江苏省工程热物理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 

会议文件之二 

江苏省工程热物理学会会费收取标准及管理办法 

（审议稿） 

为促进江苏省工程热物理学会健康发展，根据江苏省科协、民政厅和

本会章程的规定，结合我会的实际情况，经研究调整本会会费收取标准及

管理办法如下。  

一、会费收费标准 

团体会员： 

理事长单位： 10000 元/年，可自愿多缴； 

副理事长单位：8000 元/年，可自愿多缴； 

常务理事单位：5000 元/年，可自愿多缴； 

理事单位：    2000 元/年，可自愿多缴。 

个人会员： 

非团体会员个人：20 元/人年，可自愿多缴； 

学生会员暂不收取会费。 

本项费用仅为年度会费，不包括本会组织会议、活动或各项赛事时需

要会员另行承担的费用（如资料费、住宿费、餐饮费、参展费、参赛费等）。 

二、会费的管理办法 

1、本会会费必须用于本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。 

2、本会会费收入纳入财务统一管理，执行“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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